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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几年前，市民徐
女士听信培训机构“不上包
退”的承诺，花2万多元为女
儿报了一个舞蹈兴趣班。然
而，没过多久，该兴趣班突然
宣布闭店停业。徐女士联系
兴趣班负责人时，却被告知合
同已经履行完毕，不予退还任
何费用。为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徐女士将该兴趣班的运
营方红日公司（化名）告上了
法庭。记者昨天了解到，南
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教
育培训合同纠纷案作出维持
一审的终审判决，认定徐女
士未能继续参加课程系因红
日公司单方闭店行为导致，红
日公司应退还未实际提供培
训服务的费用部分共计9000
余元。

2020年 11月，徐女士与
红日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王某
多次通过微信商谈为其女儿在
红日公司举办的舞蹈培训课程
事宜。王某向徐女士推荐购买
课程，并承诺了多项优惠政策，
包括“‘双11’活动”“送课”“不
上包退”等。2021 年 1月 16
日，徐女士与红日公司签订《课
程注册协议》，约定课程期限
36个月，课时 200课包送 40
课，应付金额26000元，实付
20900元。协议中还规定了退
费的注意事项，其中注明：“已
消耗课程小于全部课程三分之

一（不含）者，可退还已付课程
费用总额的50%”。

2024年1月22日，红日公
司闭店停业，直至此时，徐女士
购买的课程还剩余207课时。
徐女士找到红日公司负责人要
求解除协议并退还剩余课程费
用，但红日公司以合同到期为
由拒绝退费。

徐女士认为，她支付了
20000多元，孩子才上了没几
节课，机构就倒闭且拒绝退
款，这显然不合理。她将红日
公司诉至通州法院，请求判令
解除双方课程注册协议，红日
公司返还剩余课程费用9000
余元。

法庭上，红日公司辩称，
《课程注册协议》报名须知中
课程期限载明“一旦课程有效
期截止、未上课课程将自动结
束，中心将不再退还相应费
用，赠送课时须在正式课程消
费完毕后使用”。该条款是双
方约定内容，故合同到期后无
须退费。

徐女士称，买课的时候王
某向她承诺的是可以退款，
该承诺构成口头合同，与该条
款不一致，且签合同的时候
并没有向徐女士充分说明该
条款的内容。该条款是格式
条款且红日公司未尽提示说
明义务，该条款不应成为合同
内容。

通州法院经审理认为，原、
被告间的教育培训合同关系
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
有效。《课程注册协议》约定

的课程期限为36个月，即自
2021年 1月 16日至今，已超
过上述约定的履行期限，故
双方《课程注册协议》期限已
届满，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
终止，无须另行确认是否解
除，对于徐女士要求解除《课程
注册协议》的诉讼请求，该院不
予支持。

法院认为，王某在与徐女
士协商报名交费过程中明确表
示平时请假不划课时，且从未
提示过课程费过期不退的内
容，亦明知且同意徐女士女儿
一周上一节课，按正常课时消
耗一周一节，36个月亦无法将
报名时的240节课履行完毕，
故该约定内容显然与客观实际
不符。同时，协议中的格式条
款未尽提示说明义务，且不合
理限制了徐女士的主要权利，
该格式条款应为无效。合同履
行期限虽已届满，但因红日公
司闭店停业，未履行完毕的课
程费用应退还。

徐女士实际支付费用
20900元，购买课时240课（含
赠送40课时），剩余课时207
课，红日公司的消耗课时及剩
余课时记录中对于徐女士购买
课时与赠送课时并未作出区
分，法院亦难以认定，故红日公
司应退还207课课程费用总额
的50%，共计9000余元。

红日公司不服，向二审法
院提起上诉。南通中院经审理
维持了原判。

通讯员顾建兵 陈羽柔
记者王玮丽

兴趣班停业，消费者吃哑巴亏？
法院认定商家对格式条款未尽提示说明义务，判退款9000余元

晚报讯 以为自己是
“扶贫”对象中的一员，实际
差点儿成为骗子洗钱的“帮
凶”……昨天，记者从崇川
公安分局唐闸派出所获悉，
该所近日接到辖区农业银
行经理报警，有客户前来
取钱，怀疑是被诈骗，民警
到场后发现，该客户落入骗
子圈套，差点成为诈骗“工
具人”。

原来，客户李某当日去
银行取钱，银行工作人员发
现刚刚转入李某账户的一
笔钱存有疑问，对方账户显
示异常。想到此前民警的
反诈宣传，工作人员立即询
问李某取钱的目的。李某
称，此前在外打工时，徐某
欠钱没还，当日打款是来还
钱，但李某拿不出任何凭
据。谨慎考虑，银行工作人员
选择报警，民警现场对李某进
行询问，李某只是不断重复此
前的说辞。为确保李某的财
产安全，民警将李某带回派
出所进一步核查。

经了解，李某前不久收
到一份快递，里面装着“乡
村振兴文件”，称李某有一
笔297万元的扶贫款，只要
扫描文件下方的二维码就

可申领。李某按要求下载
安装了“乡村振兴”App，而
后加入聊天群，“客服”告诉
李某可以获得297万元的扶
贫资金，当天可向李某的农
业银行账户转账1.2万元，
只要李某取现再存入其他
银行账户就可算作投资，拿
到第一笔扶贫资金。“客服”
还叮嘱李某，如果银行人员
或民警问起钱的来源，就说
是别人还的欠款。

民警发现，转账给李某
的人员徐某是一名诈骗受
害者，此前遭遇投资理财诈
骗，转入李某账户的1.2万
元正是徐某的被骗款，徐某
已在当地报警。李某若帮
助转账，将成为骗子转移赃
款的“帮凶”。除此之外，骗
子还可能诱骗李某拿出自
己的积蓄参与“投资”，从而
获取更多下拨的所谓扶贫
款，最终让李某损失惨重，
这一套路其实就是虚假投
资理财诈骗。

面对身陷骗局的李某，
唐闸派出所值班领导王成、
民警刘东雷耐心向李某讲
解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手
段，通过观看反诈宣传片、
案例讲解，剖析诈骗分子的
诈骗伎俩。经过长时间的
沟通，李某终于意识到自己
遇上了诈骗，还差点成为骗
子的“帮凶”。
记者张亮 通讯员卢星羽

天降297万元扶贫资金？
崇川警银联动成功阻击骗子伎俩

反
你我同心

诈同行

晚报讯 从事装修行业的
钱某因经营不善且爱好唱歌喝
酒，铺张浪费，欠下了巨额债
务。在四处寻找民间贷款公司
借贷弥补债务“窟窿”后，其依
旧债台高筑，于是假借“上班”
编织骗局。记者昨天了解到，
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诈
骗案，以诈骗罪判处钱某有期
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
15000元。

2022年2月底，钱某到卢
某经营的装饰设计公司应聘营
销岗位，其自称曾在大装饰公
司做过营销管理，且带过团
队，卢某遂同意让钱某一试。
刚进公司，钱某就谎称其朋友
结婚需要用钱，而自己手头拮
据，向卢某提出借3万元进行
周转，并承诺隔几天就还款。
卢某信以为真，将款转至钱某
银行卡，让钱某写下借条，并
约定还款期限。然而，还款期
限到了，钱某既不还钱，也杳
无音信。

同年10月，钱某根据缪某
在网站发布的设计公司招聘信
息，来到该公司应聘销售。入
职时，其谎称自己认识某小区
物业人员，以帮忙打点关系为
公司拓展业务为由，骗取缪某
3200元。三四天后，当所骗的
3200元全部花光，钱某又以其
需要钱还信用卡为由骗取缪某
4000元。后钱某不再理会缪
某，且不再回公司。

次年 5 月，钱某故技重
施，其通过网络应聘李某经
营的门窗公司，向李某谎称
其与某小区的物业经理很
熟，可介绍李某到该小区内
展示样品、开展活动、使用电
梯内广告位等，并与李某签订
虚假介绍协议，骗取李某3000
元。而后，钱某又以有急事需
要用钱、可在该小区灯杆上做
广告为由，再度骗取李某2700
元。后来，李某因无法联系
到钱某而报警，钱某被抓获
归案。

公安机关经侦查发现，除
上述诈骗事实外，钱某另以冒
用公司名义在饭店进行虚假签
单、谎称为自己承接工程中的
工人购买保险需要多个账户
等方式，先后骗取沈某等人
6350元。

通州法院经审理认为，钱
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
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
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了诈
骗罪，综合考量其坦白、认罪认
罚等从轻处罚、从宽处理情节，
遂作出前述判决。

该案承办法官邰瑢提醒，
企业在通过网络招聘或与他人
存在生意洽谈等有资金往来
的过程中，要注意辨别他人身
份的真实性，利用多种渠道对
对方的身份进行必要的核实，
还要仔细甄别商机的真实
性、可靠性，确保信息来源合
法有效。

通讯员钱睿
记者王玮丽

假借上班骗钱，得手后就玩失踪
“消失的他”领刑受罚

2月28日，民警在青墩集市上向群众宣传防诈骗知
识。海安市公安局南莫派出所利用农村“赶集日”，通过
摆摊设点、流动宣讲等方式，向赶集群众宣传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群众识骗防骗能力，增强网
络安全意识。 周强

普法宣传“赶大集”


